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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环保加强与司法的衔接威慑力进一步升级

环保执法刮起“四季风暴”
本报见习记者魏然 通讯员潘园园

“这辈子，再也不敢偷排污水了。”福建省福鼎市店下镇一
家皮革加工厂老板陈某懊悔地说，由于没有任何废水处理设
施，产生的黑臭含铬废水通过暗渠直排溪水，在今年 6 月“清
水蓝天”环保专项行动中被查处并移送公安。“原以为只是罚
款了事，没想到还要面临牢狱之灾，以后再也不敢有侥幸心理
了。”

随着污染入刑门槛降低，福建省环境执法越来越硬，通过
创新执法，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2015 年，福建查处违法排污企业 1439 家，移送公安机关
侦办的涉嫌刑事犯罪案件 119 起。今年上半年，查处环境违
法案件 657起，移送公安涉嫌刑事犯罪 67起。

在环境保护部日前公布的上半年全国办理新环保法“4
个配套办法”和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情况中，福建办理的案
件总数位居全国第三位，在环境保护部公布的供各省份学习
借鉴的 8 起典型案例中，福建省有 4 个案例入选，获环境保护
部通报表扬。

福建环境执法人员仅 1000 多人，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执法查案数量、质
量却居全国前列，秘诀何在？“关键在于打
破‘部门墙’，打出组合拳。”福建省环保厅总
工程师许碧瑞说。

长期以来，取证难、认定难是环保部
门查办环境犯罪刑事案件的瓶颈。有时
环境执法已查实涉嫌污染犯罪，但在移送
公安过程中，违法排污单位破坏现场、毁
灭证据，造成公安机关后续侦查困难。

为打破环境执法尴尬，近年来，福建
省环保厅以依法行政为导向，牵头出台了
公、检、法、环四部门《会议纪要》，明确了
公安部门必须主动介入案件查办的 6 种
情形和联勤联动中环保、公安部门的现场
职责要求 。

福建环保部门加强同公检法衔接，率
先在全国建立联动执法联席会议制度、联
动执法联络员制度、重大案件会商督办制
度，形成案件移送机制、紧急案件联合调
查机制、案件信息共享机制、奖惩机制等。

2015 年 10 月，福建省环保厅、公安厅
联合开展“清水蓝天”环境执法专项行动，
在这场福建史上联动规模最大、交叉检查
范围最广的环境执法专项行动中，仅一个
月就查实并移送公安机关涉嫌污染犯罪
案件 58 起，占 2015 年全省环保移送案件
总数一半，受到环境保护部、公安部肯定。

和以往环保专项行动先基层自查再
省级督查的惯例不同，“清水蓝天”行动开
展以来，省环保厅整合省市县三级力量，
形成一支环境执法队伍，打破地域界限，
改变过去上级督办责成下级、下级推诿应
付上级，相互不够信任、联动不够紧密的
局面。同时，省公安厅调度属地市县治安
民警配合，分区分片开展专项行动。

“三不三直”，执法人员还打破正常上
班时间检查惯例，采取“分组包片、重点蹲
守、昼夜结合、工休错时”检查方式。

“很多污染企业以为风声已过，短期
内不会再被查，没想到执法人员会突然杀

‘回马枪’。”许碧瑞说。

环境执法硬起来，清新福建亮起来
为让公众更便捷地举报污染情况，去

年 6 月，福建省环保部门开通“12369 环保
举报”微信公众平台。公众关注这一平台
后，一发现企业污染情况，点击“我要举
报”，打开手机 GPS 定位功能并现场拍摄
照片，就可随时举报省内各地的环境污染
情况。

“这与以往电话及信访举报投诉相
比，更快更准。”许碧瑞介绍，根据公众举
报，环保部门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审核、受
理、转办、办理，并通过微信答复举报人。

此外，福建还在全国率先实现环境移
动执法系统省市县全覆盖。执法人员使
用手机、笔记本电脑等便携设备现场执
法，现场采集证据，实时记录在手机 APP或
电脑软件里，自动生成执法笔录。

自 2014 年 1 月全面启动移动执法系
统以来，目前已建立超过 11 万家企业的
信息数据库。“以往，查处违法企业后，有
时刚回办公室，说情的电话就到了。如果
证据不固化，可能存在违规操作的空间，

比如对现场笔录进行修改或对证据照片
予以删减。”省环境监察总队一位执法人
员告诉记者，“如今，通过互联网录入后，
谁修改、何时修改、改什么，都须授权，并
留下痕迹。谁来说情，都没用。”

执法的威慑力还在进一步升级。根据
省委省政府部署，今年起，福建每两年左右
对全省各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委、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进行一轮环保督察。

截至 8 月 24 日，已通报两批查处的违
法企业 166 家，27 人将被移送公安行政拘
留。督察结果还将抄送省委组织部等相
关部门，作为被督察地方、部门领导班子
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

“环境执法不能蜻蜓点水，必须真正出
重拳、用重典、动真格。”许碧瑞说，“公众怕
的就是我们对污染视而不见。我们宁可现
在做‘恶人’，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

环境执法硬起来，换来的是清新福建
亮起来。如今的福建，已成为全国为数极少
的水、大气、生态全优的省份之一。

2016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的《环评法》
第三十一条规定，未经环评擅自建设的，
由县级以上环保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并
可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
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二分之五以
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等。

在以往“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罚款”额度的基础上，新环评法以“建设
项目项目总投资额”作为处罚基数，加大
了对“未批先建”行为的处罚力度，提出
了比以往更为严厉的要求。然而，新环
评法并未明确“建设项目总投资额”如何
确定。结合国家现有相关法律规定，笔
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确定“建设项
目总投资额”。

1.以投资管理部
门核准的投资额作为
处罚依据？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第 19号）是国家
发改委根据《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关
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制定的，是规范
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管理的规范性文件。

根据该文件规定，国家发改委和地
方发改委及地方政府规定具有投资管理
职能的经贸委（经委）是负责企业投资项
目核准管理的行政机关；企业投资建设
实行核准制的项目，应当按照要求编制
项目申请报告，报送项目核准机关核准；
项目申请报告应主要包括“项目申报单
位情况”“拟建项目情况”等。

结合国家发改委《关于发布项目申
请 报 告 通 用 文 本 的 通 知》（发 改 投 资

［2007］1169 号）可知，企业申报投资项目
时，需要在项目申请报告中申报“投资规
模”等，并需要得到审批部门的批准。同
时，《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法》第九

条还规定，“项目申报单位应对所有申
报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结合上述内容可知，企业需要对
申报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等相关数据
真实性负责。同时，建设项目总投资
额也得到了发改等审批部门的批准。

将发改部门核准的建设项目投资
额作为环评法中“建设项目总投资额”
的处罚依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在
这种情况下，环保部门只要去项目审
批的发改部门调取相应审批文件，即
可确定“建设项目总投资额”。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执法查处的
在建项目，企业可能会提出“发展改革
委 核 准 的 投 资 额 只 是 企 业 的 拟 投 资
额 ，实 际 投 资 额 将 小 于 审 批 认 定 额
度”。

对此类抗辩理由，看似合理，却无
法核实。考虑到行政执法效率，环境
执法机关事实上也不可能等到项目建
设完成再进行处罚。

根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办
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建设项目投资
额发生变化时，项目单位应当向核准
机关报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从
发改部门调取项目投资额调整的书面
确认意见或者新的核准手续，则可以
按照新的投资额确定，否则仍然应当
按照经核准的项目投资申报表确定的
投资额来确定“建设项目总投资额”。

此外，对于建设项目已经建设完

成的，企业也可能会提出“实际投资额
小于审批认定额”的抗辩。在这种情况
下，因为企业项目建设完成，投资额一
般已经处于确定状态。如果企业能够
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比如项目审计报
告、项目结算证明等材料，此时一般应
以建设项目的实际投资额认定“建设项
目总投资额”。这也符合《行政处罚法》
作出处罚决定时违法事实清楚的要求。

当然，现实执法过程中，经过发改
等部门审批的项目毕竟只是环评违法
项目的一部分，还有更多没有经过任何
部门审批的项目，则无法采用该方法认
定投资额。

2.以建设项目
业主自认的投资额
作为处罚依据？

自认是指当事人一方承认对方当
事人所主张的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是真
实的，且明确表明其真实性的陈述。在
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自认的事实可以作
为案件处理的依据，而不用其他材料加
以证明。

我国《行政处罚法》并没有关于“自
认事实”的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
十五条规定“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或者

其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对另一方
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认可
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该事实予以认定。
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结合
这条规定可以看出，行政诉讼中并没有
排除当事人自认事实，只是需要查证属
实，或者说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当事
人的自认即可。

在环境行政执法过程中，这种自认
体现在调查笔录中，建设项目业主（或
其委托代理人）接受调查时自我陈述的

“项目投资总额”。
应该说，如果建设项目业主在回答

执法人员关于项目基本情况包括项目
投资的陈述，属于对相应事实的自我认
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证据
足以推翻建设项目业主的陈述，则环境
执法部门可以业主陈述的投资额来认
定“建设项目总投资额”，并以此为依据
确定行政处罚数额。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个体的嬗变，
业主在得知投资额关系到行政处罚数
额时，往往会修正原先的说法，使得建
设项目总投资额处于不确定状态。

为此，执法部门需要在发现企业环
评违法行为的第一时间对建设项目负
责人进行调查，通过调查笔录固定建设
项目投资额的相应证据；同时，为了保
证数据的可靠性、真实性，尽量对项目
的不同负责人进行分别调查，通过不同
负责人陈述的相互印证，固定建设项目

投资额数据；此外，还可以要求企业提
供建设项目发包合同、项目设备采购合
同等证据材料，尽量保证投资额认定的
客观性。

应该说，以当事人的自认作为“建
设项目总投资额”认定的依据，在执法
过程中方便易行。但缺点也显而易见，
项目建设单位陈述时往往会尽最大可
能缩小投资额，以逃避行政处罚。并且
如果执法调查中不能固定好建设单位
陈述的相应证据，没有其他客观证据予
以证实，建设单位在诉讼过程中往往会
改变原有说法，使环境执法部门处于不
利地位。

3.以咨询评估
机构评估的投资额
作为处罚依据？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
设部令 第 149 号）规定，工程造价咨询
企业，可以接受委托，对建设项目投资、
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提供专业咨询
服务。

在环境执法过程中，如果建设项目
投资额难以确定，可以委托工程造价咨
询企业进行建设项目投资额咨询，将咨
询机构认定的投资额作为“建设项目总
投资额”认定的依据。同时，对已经建

设完成的项目，也可委托审计机构进行建
设项目投资额审计，以审计认定的数额作
为“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认定的依据。

从证据角度看，咨询机构或者审计
机构认定的投资额相对而言客观性更
高，更接近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的本来数
据。但是，无论是委托咨询机构还是审
计机构，均需要支付相应的咨询费用或
者审计费用。在目前法律无明确规定
的情况下，该部分费用仍然需由财政承
担，这无形中增加了环境执法成本。同
时，咨询、审计效果如何，还有赖于项目
建设单位的配合，客观上也增加了操作
的难度。

从简化执法手续，提高行政效率的
角度，环境执法部门也可以通过“询价”
方式，向社会上同类建设单位发送同类
项目投资额的“询价函”，从而确定违法
建设项目的总投资额。为保证证据的
相对客观性，可以向多个同类项目单位
进行询价，在平均值基础上合理确定违法
建设项目总投资额。这种方式相对简单，
但实践中寻找同类项目可能存在困难。

总之，执法应结合案件实际情况，
合理选择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的确定方
法，做到既维护法律权威，也保障行政
执法效率。同时，我们也期待环境保护
部出台相应规定，简化建设项目投资额
认定办法，提高基层环境执法效率。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环保局

建设项目总投资额如何确定？
赵建峰 刘华军

环保系统公务员

学法用法征文
电子信箱：xfyfzw@sina.com

本报记者昌苗苗 通讯员冯前雁
南宁报道 记者近日从广西壮族自治
区环保厅获悉，柳州“1.06”特大非法
处置废旧铅酸蓄电池污染环境犯罪案
业已告破。广西环保、公安部门联合
一举捣毁非法处置废旧铅酸蓄电池窝
点 3 个，抓获涉案人员 33 名，当场查获
铅锭 37 块约 74 吨，废旧铅酸蓄电池及
拆分物 140 余吨。经审查，公安机关
依法对 18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这起案件的成功侦办成为广西多
部门联合打击环境违法犯罪案件的
范例。

2015 年 9 月，自治区环境监察总
队接群众举报称，在柳州市内有两家
废铅酸蓄电池回收处理点，生产期间
没有对铅酸蓄电池废酸液进行处理，
直接将废酸液收集后通过暗管排入市
政污水管网，每天收集处理废电池大
约有 20吨，有污染环境的重大嫌疑。

接报后，自治区和柳州市两级环
境监察部门高度重视，立即进行暗访
和摸排，发现情况基本属实，初步判定
可能是一起涉及非法处理危险废物的
犯罪案件，遂将有关信息通报自治区
公安厅治安警察总队。

公安部门对信息研判后，与环保
部门成立联合工作组，对案件进行深
度侦办。

2015 年 10 月 21 日在柳州市召开
联席工作会议，启动环保公安联动工
作机制，制定详细、缜密的工作方案，
各方运用各自的技术手段开展暗访和
侦查，锁定相关证据及案件主谋（老
板），避免以往打击了非法处置窝点，
但幕后主谋抓捕困难的问题。

2015 年 10 月~12 月间，环保、公安
等部门多次召开案件工作研判会，通
报各自掌握的信息，研判案件线索和
案情。

经过两个多月的侦查、摸排以及
掌握的信息，2016 年 1 月 6 日中午 12
时 30 分，环保、公安迅速出动 200 余名
执法人员，35 台车辆分头对两个收购
点一个冶炼点及几个犯罪嫌疑人（老
板）藏匿处开展“收网”行动。

现场查获已钻开的废铅酸蓄电池
（非法处置）37.308 吨，铅锭 37 块约 74
吨，废旧电池塑料隔板 66.14 吨，废电
池拆分物（正负极板）以及熔炼产生的
浮渣及铅尘等共 92.411 吨，废电解液
20 余吨，非法运输卡车 1 辆，叉车、电
钻、排风扇等涉案物品一批，控制犯罪
嫌疑人（老板）及违法处置加工铅蓄电
池人员 33名。

经柳州市环境监察支队现场称量
确认，钻开的废铅酸蓄电池、废旧电池
塑料隔板、熔炼产生的浮渣及铅尘等

危险废物，三个非法处置点均超过 3
吨，同时排污口附着物也含危险废物。

柳州市环保局对现场设备、场地
进行查封，查获的废旧铅酸蓄电池、成
品铅锭等委托有资质的处置公司暂
存，并将有关案件材料移交公安部门
立案侦办。

2016 年 5 月，柳州市环保局依据
《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有关规定，对其中 8 名违反环
保法律法规的涉案人员按高限，下达
行政处罚告知书，处罚共计 90万元。

同时，柳州市公安局鱼峰分局经
柳州市鱼峰区检察院审查以涉嫌犯污
染环境罪，依法逮捕 8 名犯罪嫌疑人，
对另外 9 名协作的同案犯罪嫌疑人，
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在这起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各级
各部门各司其职，协调联动，建立了良
好的沟通协作机制。并首次使用卫星
定位、移动执法系统等先进设备，加快
了案件办理速度，让犯罪嫌疑人在高
科技手段下无所遁形。

下一步，自治区环保厅将密切配
合司法机关做好后续工作。同时，不
断加强与公检法等部门的联动，进一
步完善办理涉嫌环境违法犯罪案件衔
接工作相关机制，共同严厉打击各类
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柳州非法处置废旧蓄电池案告破
抓获涉案人员 33名，对 18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为治理扬尘污染为治理扬尘污染，，改善空气环境质量改善空气环境质量，，山东山东
省临邑县不断加大对建筑工地的监管力度省临邑县不断加大对建筑工地的监管力度，，确保确保
降尘措施落实到位降尘措施落实到位。。图为临邑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图为临邑县环保局执法人员
检查建筑工地洗车台安装情况检查建筑工地洗车台安装情况。。

王文硕王文硕 刘磊摄刘磊摄

近日，针对小流域污染
的第三季行动正在展开，福
建环境执法正从一两场风暴
变为频刮的“四季风暴”

打破“部门墙”，打出“组合拳”

2015 年 全 省 12 条 主

要 河 流 水 域 功 能 达 标 率

97.8%；Ⅰ~Ⅲ 类 水 质 占 比

为 94％；高 出 全 国 平 均 水

平近 30 个百分点

9 个设区城市空气质量

达 标 天 数 比 例 平 均 为

96.2％，比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高 出 23.5 个 百 分 点 ；按 空

气 质 量 排 名 ，2015 年 厦 门 、
福州在全国 74 个重点城市

分列第2 名和第6 名

森林覆盖率达65.95%，

连续30多年保持全国首位

数说“清水蓝天”行动

第一季主要针对重金属
污染；第二季宣战危险废物
污染。

两 季 共 出 动 执 法 人 员

11975 人（次），查处环境问

题企业1528 家

其中，移送涉嫌污染犯

罪 107 起 ，行 政 拘 留 183
起，查封扣押524 起

数说福建环境质量

图片新闻


